
 

 ─ 1 ─

 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7〕32 号 
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7 年 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根据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17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泉安办〔2017〕46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教育系统实际，我局决定于 6月 1日-30 日在全市教

育系统深入开展 2017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

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

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、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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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精神，深入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

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以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为主题，通过集中开展一系

列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动学校落实安全工作主体责任，树立

安全工作红线意识，弘扬安全发展理念，为全市学校安全形势

持续稳定向好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为推进今年“安全生产月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，我局成立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领导小组，廖伏树局长任组长、胡建军副

书记任副组长、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，办公室挂靠在学校安全

工作科，具体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工作。 

各地各学校应相应成立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组织机构，抓

好“安全生产月”各项工作落实。 

三、活动时间 

活动时间：6月1日-30日，全市各地各校同时组织开展活动，

在暑假前，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教育。 

四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开展防溺水、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

各地各学校要吸取历年来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的惨痛教

训，积极发动师生完成泉州市安全教育平台防溺水专题教育活

动和交通安全教育活动，建立每日提醒警示制度，在学校出口

显目位置设置游泳和交通安全提示牌，利用每天上、下午放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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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节课下课前5分钟，开展防溺水“四不一会”及交通安全

警示宣传教育。通过组织观看安全警示片、微信公众号提醒警

示、《致家长的一封信》、家长会等形式，向每个学生及家长发

布防溺水安全常识提示和遵守交通安全法规、文明出行宣布教

育，进一步增强家长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。 

（二）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校园欺凌治理活动 

各校要组织开展校园内部学生之间、师生之间、学生与校

外人员之间等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，全面掌握影响校园稳

定、师生安全的重大矛盾纠纷及特殊学生情况，邀请法制副校

长、公安民警等到校开展专题讲座，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学生

的法制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警示教育，对可能引发的校园欺

凌、暴力事件，要做到及早发现、及时处置。 

（三）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

今年是第 30 个国际禁毒日，6月份为“全民禁毒宣传月”，

各地、各学校要组织开展毒品预防教育，充分利用宣传栏、国

旗下讲话、校讯通、校园网、黑板报等传统载体，积极运用微

信、微博、QQ 群等新媒体工具开展禁毒宣传活动。此外，各校

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结合校园安全文化建设，开展禁毒知识竞赛、

专题讲座、图片展等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的禁毒主题活动。 

（四）举办“守护生命”安全知识竞赛活动 

各地、各学校要结合校园网络、微博、微信等平台，通过

有奖竞答等形式，在师生中开展安全知识竞赛，普及安全法律

法规、安全常识和急救知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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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

按照高等学校每两个月、中小学每个月、幼儿园每季度至

少组织 1 次应急疏散演练的要求，结合本校（园）建筑分布、

学生人数、楼梯宽度等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防暴恐、防地震、

防火灾、防踩踏等应急疏散演练。各校要详细制定演练方案，

绘制张贴疏散路线图、疏散标志，使每一名师生都熟记演练过

程、演练程序和疏散路线、地点。 

（六）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。各地、各学校要组织开展

风险和隐患双重预防机制专题宣传和教育培训，动员广大师生

积极查找身边的事故隐患，推动学校自主履行隐患排查治理等

安全管理职责，提高学校事故预防能力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把组织开展好“安

全生产月”活动作为抓好当前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，主要

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、亲自督促过问、亲自检查落实，确保活

动落到实处，取得预期效果。 

（二）营造浓厚氛围。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

案，并认真组织实施。要充分利用校园网、广播、宣传栏等渠

道，加强活动的宣传报道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。 

（三）及时反馈信息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

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要

将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和活动总结及统计表，分别于6月2

日和6月27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。联系人：张良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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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zhifake2015@163.com，电话：22782905。 

 

附件：全市教育系统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情况统计表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7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府办、市安委会、市安监局、市禁毒办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月 27 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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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安〔2017〕32 号附件 

全市教育系统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情况统计表 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2017 年 6 月  日 

类   别  

 

单  位 

组织

应急

疏散

演练

（场） 

开展

专题

教育

讲座

（场

次） 

设置

游泳

和交

通安

全提

示牌

（块）

张贴

（挂）

横幅、

标语

（条）

广播、电

视、报刊

等媒体

报道

（篇、

次） 

发送

安全

短信

（条）

发放

致家

长一

封信

（封）

制作发

放安全

宣传材

料（份）

组织观

看安全

警示宣

传片

（场） 

 

安全

知识

进家

庭

（户）

组织

隐患

排查

组

（个）

出动

隐患

排查

人员

（人）

排查校

园安全

隐患

（处）

整改校

园安全

隐患

（处）

投入隐

患整改

资金（万

元） 

投入活

动月经

费（万

元） 

 
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
 

 


